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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度獨立董事暨監察人 

與董事會檢核室、經理部門互動計畫 

     114 年 12 月 26 日本公司第 22 屆第 7次董事會議同意備查 

115 年 1 月 8 日台水董字第 1150000566 號函訂定 

壹、依據 

本公司獨立董事行使職權要點及公司治理實務守則，擬訂本計畫。 

貳、目的 

藉由董事常會外增加獨立董事暨監察人與檢核室、經理部門之互動，

俾利獨立董事暨監察人掌握公司財務報告、內部控制制度等相關重要

業務、營運資訊與執行情形，發揮管理及監督職能。 

參、互動方式 

一、定期互動（定期會議） 

預定時程 議題 
主辦單位 

(協辦單位) 

3月 

◎ 上年度自編決算報告預審案 
◎ 上年度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（含內部控制）預

審案 
◎ 其他相關議題 

會計處 
(各單位) 

4月 

◎ 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預審案 
◎ 本年度會計師財務報告暨增資案之查核簽證

（含變更登記）續約預審案 
◎ 其他相關議題 

會計處 
(各單位) 

8月 
◎ 上年度審定決算報告案 
◎ 會計師核閱上半年度財務報表報告案 
◎ 其他相關議題 

會計處 
(各單位) 

11月 
◎ 下年度獨立董事暨監察人與董事會檢核室、經理部

門互動計畫（草案）審議案 
◎ 其他相關議題 

董事會 
(各單位) 

二、不定期互動 

視需要由業務主辦單位主動請求或由獨立董事、監察人提示邀

集；可採會議方式、個別拜訪或書面說明與意見表達方式進行。 

肆、作業程序 

一、定期會議 

 (一)會議召集人：每屆董事會改選後，由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以書面

方式互為推選一人兼任召集人，任期自獲推選擔任召集人之日

起，至該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。召集人請假或因故不能召

集會議時，由其指定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一人代理之；召集人未

指定代理人者，由獨立董事及監察人互推一人代理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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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會議議題 

1.會議議題由主辦單位簽陳董事長核定後通知各獨立董事、監察

人，並於會議召開一週前傳送相關資料提請核閱。 

2.議題涉及之相關部門應列席說明或提供相關議題資訊。 

3.得視議題內容邀請專家學者指導。 

 (三)會議日期：以擬召開會議當月份之董事會議召開日期之上午為

原則。 

 (四)討論與決議 

1.會議之議題應於會中逐案討論獲致結論，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

獨立董事、監察人均無異議後，當場作成結論，並由主辦單位

作成紀錄。 

2.會議紀錄應經會議主席認可後，簽報董事長核定後核發。 

3.會議決議應辦事項之辦理情形摘要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議報

告。 

二、不定期會議 

由主辦單位洽詢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安排時間後召開；餘比照「定

期會議」程序辦理。 

三、個別拜訪 

(一)由主辦單位事先傳送議題並洽詢獨立董事或監察人安排時間後

前往拜訪，並於訪談後作成紀錄。 

(二)拜訪紀錄應經上開獨立董事或監察人認可後，簽報董事長核定

後核發。 

四、書面說明與意見表達 

由主辦單位研擬書面議題資訊（料），循行政程序簽報後，陳報

獨立董事或監察人。 

伍、實施 

本計畫經董事會議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